
長庚大學規章作業管理辦法部份條文修正前後對照表(2024.12.24 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凡為本校各項管理上需要

而訂定之規程、學則、規則、辦法、 

規定、準則、細則及要點通稱規章。 

ㄧ、規程：依據大學法授權訂定本

校組織規定稱之。 
 

二、學則：有關學生就讀本校修課、

學分、畢業條件等相關規定。 

三、規則：有關各項管理原則性規

定，應遵守或應行照辦之事項

者稱之。 

四、辦法、規定：有關教學、研究、

行政等單位及委員會、會議等

組織之相關規定；或依據規程

（則）或特定需要訂定執行規

定者稱之。 

五、準則：依據辦法、規定或特定

需要訂定作為之準據或程序者

稱之。 

六、細則、要點：依據準則或特定

需要訂定執行之細節性、技術

性、程序性事項或就辦法、規

定另作補充解釋者稱之。 

七、其他：依主管機關統一制訂之

規章名稱。 

第三條 凡為本校各項管理上需要

而訂定之規程、學則、規則、辦法、 

規定、準則、細則及要點通稱規章。 

ㄧ、規程：有關教學、研究、行政

等單位及委員會、會議等組織

之相關規定。 

二、學則：有關學生就讀本校修課、

學分、畢業條件等相關規定。 

三、規則：有關各項管理原則性規

定，應遵守或應行照辦之事項

者稱之。 

四、辦法、規定：依據規程（則）

或特定需要訂定執行辦法或規

定、權限或權責者稱之。 
 

 

五、準則：依據辦法、規定或特定

需要訂定作為之準據或程序者

稱之。 

六、細則、要點：依據準則或特定

需要訂定執行之細節性、技術

性、程序性事項或就辦法、規

定另作補充解釋者稱之。 

七、其他：依主管機關統一制訂之

規章名稱。 

依據大學法第

三十六條「各

大學應依本法

規定，擬訂組

織規程，報教

育部核定後實

施。」，爰修

訂第三條第一

款，另並將原

第一款內容移

至第四款並酌

作文字修正。 


